附件1：
询价内容及要求

一、主要要求
1.中标人应配备3组检查组人员，每组检查人员需满3名，检查组组长需为林业工程师以上职称，检查人员均需为林业专业技术人员。

2.在采购人的组织和监督指导下，根据工作量和有关技术要求组织足够的内外业工具、车辆保障等，赴相关县（市、区）开展抽查工作并做好抽查成果提交工作（投标人应提供工作组成员名单及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3.按照《泉州市绿化委员会关于切实抓好2025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泉绿委〔2025〕1号）、《泉州市林业局关于做好2024年第二批市级林业专项资金造林绿化项目建设的通知》（泉林营〔2024〕4号）、《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六十六条，对泉州市2025年省、市造林绿化项目落实情况成果进行抽查。

4.抽查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2024年6月15日，并按合同约定时间将造林绿化核查验收报告及各附表、附图和检查现场照片（抽查人员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电子版及书面材料一式两份提交给市林业局。

5.抽查期间中标人如无法提供足够的技术人员和车辆及差旅保障，采购人有权另行补充委托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本招标项目工作，中标人需支付对应的费用。

6.中标人需在采购人的合理指导下开展工作，并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等廉洁自律规定。

7.中标人需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定，做好交通安全、野外调查安全事项。

二、主要工作量

抽查面积2000公顷以上。

三、付款方式

中标人中标后并签订合同，中标人按采购内容完成全部工作量并提交抽查或调查成果报告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采购人一次性给付合同款。
